附件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2024年上海市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细则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1〕3号）要求，为做好2024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务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一、考试方式与安排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统一评卷，市和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考试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一）考试方式
语文、数学、外语为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考试采用笔试方式，考试时间均为90分钟。外语考试分为笔试和听说测试，笔试不含听力，考试时间为90分钟；听说测试(含听力),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分批次开考，时间为30分钟。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分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考试时间均为60分钟。1月合格性考试采用机考方式，多科混排同时开考；6月合格性考试采用笔试方式。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合格性考试另设技能操作测试，测试时间均为15分钟。
信息技术为合格性考试，采用机考方式分批次开考，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二）考试安排
1.合格性考试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合格性考试科目

	2024年1月6日
（星期六）
	9:00—10:30
	语文

	
	13:30—15:00
	数学

	2024年1月7日
（星期日）
	9:00—10:30
	外语（笔试）

	
	13:00起开考
	外语听说测试

	2024年1月13日
（星期六）
	9:00起开考
	化学

	
	
	思想政治

	
	
	物理

	2024年1月14日
（星期日）
	9:00起开考
	历史

	
	
	地理

	
	
	生物学

	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5月24日（星期五）
	物理、化学、生物学技能操作测试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物学

	2024年6月30日
（星期日）
	8:00起开考
	信息技术


2.等级性考试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等级性考试科目

	2024年5月5日
（星期日）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物学


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二、成绩呈现与报告

（一）分值与等第

各科目考试满分为100分。其中外语笔试满分为80分，听说测试满分为20分。
合格性考试成绩分合格、不合格两类。由市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信息技术科目，合格性考试的合格分数线以考试分数的标准分值划定。
等级性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按获得该次考试有效成绩的考生（即缺考或未得分的考生除外）总数的相应比例划分等级，位次由高到低为A+、A、B+、B、B-、C+、C、C-、D+、D、E共五等11级，其中A+约占5%，A、B+、B、B-、C+、C、C-、D+各约占10%，D、E共约占15%，E为考试有效成绩低于标准分值或约占5%。
（二）成绩处理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将依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并统一制作考生成绩单，发放到各区，由各区招生考试机构发放至学校及考生本人。
三、报名与报考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报考工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具体负责。
（一）报名

1.报名对象
首次参加考试的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通过其学籍所在学校集体报名，学生基本信息由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系统提供。
首次参加考试的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学生、年满18周岁的社会人员、取得初中毕业或结业证书的社会人员（以下简称“其他考生”）通过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报名。
已参加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的学生无需再次报名，可直接进行报考。
每位学生完成报名后，取得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号，报名号是学生在考试中唯一的身份识别号码，遵循“一人一号，多次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
2.报名时间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组织两次报名：
第一次报名时间为2023年11月，可报考2024年1月的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合格性考试，以及2024年1月的语文、数学、外语合格性考试。
第二次报名时间为2024年4月，可报考2024年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级性考试，以及2024年6月的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合格性考试。
（2） 报考

学生完成报名后进行相应科目的报考，完成报考后须核对报考信息并签字确认，方能参加该科目的考试。
1.合格性考试报考要求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均须报考合格性考试；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的外籍学生可自愿报考合格性考试；学生在休学期间不得参加报考。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中留级、办理正式休学手续后复学，或因其他原因未参加相应年级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的学生，均须按目前所在年级报考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①语文、数学、外语合格性考试
语文、数学、外语合格性考试仅限本市普通高中高三年级在籍学生报考。参加春考或秋季高考的本市普通高中高三年级在籍学生可用春考或秋季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成绩替代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呈现）。
②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合格性考试
2024年1月的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报考对象及要求为：凡报考过相关科目的考生，因缺考或成绩不合格，可选择报考对应科目；未取得相关科目合格成绩的高三在籍在读学生和参加2024年高考报名的“其他考生”，可选择报考相关科目。
2024年6月的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7门合格性考试报考对象及要求为：高一在校生只能报考信息技术科目；高二、高三在校生及“其他考生”可选择报考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等科目。
2.等级性考试报考要求
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方可报考相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参加过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往届生若已取得该科目的合格成绩，可直接报考该科目的等级性考试。
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时（高考报名成功即视为参加，下同），其选定的等级性考试不得超过3门科目，且均只能参加一次考试，报考后不可更换考试科目。
（3） 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就读学生的报考工作

由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须学籍转入本市，下同），若已参加过外省市省级（或直辖市、自治区，下同）教育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持成绩单等相关材料，在报名期间申请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应科目的考试成绩认定。
成绩认定仅限于本市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物理、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历史6门科目等级性考试成绩不予认定。
考生申请认定的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认定为合格后，不可再参加其已认定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学生也可报考本市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其在外省市参加的相应科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或会考）的成绩不再予以认定。
未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其他考生”如需申请外省市成绩认定，可参照外省市成绩转入管理办法执行。
四、考务管理
（一）考试组织

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由市和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和实施工作。监考教师由区招生考试机构按照“同一考场内的监考教师和考生不得全部来自同一所学校，本校学生不得安排在本校考点参加考试”的原则进行安排。
考试按照全市规定的时间和考务要求统一进行。笔试科目和外语听说测试须在标准化考点进行。信息技术科目考试由各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考点设置、考场编排。
物理、化学、生物学3门科目技能操作测试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统一制定评分标准，高中学校在统一时间段内组织实施，采用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区招考机构选聘两名测试监察员到各考点，负责监督指导考试管理和测评标准的执行情况。
（二）试卷保管

试卷保管工作根据教育部、国家保密局相关规定执行。试卷根据保密规定印刷，试卷的领取和保管由市、区有关部门及学校按规定做好保密管理工作。
（三）评卷安排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全市统一网上评卷，评卷教师的选聘工作另行发文。评卷工作将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要求，切实做到安全保密、规范管理、统一标准、严守纪律。
（四）成绩复核

考生若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后的规定时段内，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申请成绩复核。成绩复核主要核查答题纸姓名、报名号等是否与考生本人对应，试题有无漏评、漏阅，小题得分是否漏计，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不重新评卷，不予查阅答卷。复核结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反馈考生。
五、其他说明
（一）合格性考试成绩有效期

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始终有效。
（二）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期

自2024年起，等级性考试成绩均当年有效。2020学年及之前入学的本市高中在籍学生，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期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6号）执行，其等级性考试成绩保留至2024年有效。2022年及之前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的“其他考生”，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期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6号）执行；“其他考生”在2023年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保留至2024年有效。

